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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信国兴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特别风险提示： 

财信国兴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

过最近一期净资产 100%、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%的单位担保的金额

（全部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）超过公司最近

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%，提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。 

 

一、担保事项概述 

1、此次担保情况 

（1）财信国兴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全

资子公司连云港财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连云港公司”、

“借款人”）与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铁信托”、“债

权人”）签署了《信托贷款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主合同”），约定连云港

公司向中铁信托申请贷款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，期限为 24 个月。公

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全资子公司北京国兴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兴建业公司”）以其持有的连云港公司 100%的股

权提供质押担保，连云港公司以其持有的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。 

（2）公司的控股子公司重庆财信合同能源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



简称“合同能源公司”）与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北支行（以

下简称“重庆三峡银行”）签署了《借款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主合同”），

约定合同能源公司向重庆三峡银行借款人民币 1,000 万元，期限为

24 个月。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全资子公司重庆国兴置业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重庆国兴公司”）以其持有的固定车位使用权提

供抵押担保。 

2、审议情况 

（1）2018年 2 月 11 日、2018 年 3月 5 日，公司分别召开第九

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和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预计新增对控股子公司（含全资子公司）担保额度的议案》，同意

在 64 亿元人民币以内，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负责办理对控股子公司

（含全资子公司）提供担保具体事宜（包括根据各控股子公司的实际

融资需要适当调整担保对象及担保额度），授权期限为 2017 年度股东

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内。其中对连云港

公司授权担保总额为 130,000 万元，对合同能源公司授权担保总额为

30,000 万元。 

（2）2018 年 6 月 11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

议通过了《关于为子公司商业承兑汇票承兑提供担保的议案》，同意

在经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预计新增对控股子公司（含全

资子公司）担保额度内，对部分控股子公司（含全资子公司）设立商

业承兑汇票专用担保额度，并为其全额承兑该到期票据提供连带责任

保证担保，专用于此部分担保事项的总额预计为 20,000 万元之内。

本次授权仅限于设立商业承兑汇票专用担保，不涉及增加本年度预计



担保金额及被担保公司范围的情况。上述控股子公司（含全资子公司）

范围为：重庆国兴置业有限公司、重庆财信国兴南宾置业有限公司、

重庆国兴棠城置业有限公司、重庆国兴棠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、重庆

财信蟠龙置业有限公司、重庆财信合同能源管理有限公司。其中对合

同能源公司授权商业承兑汇票专用担保额度 1,000 万元。 

二、被担保对象的审批额度及担保余额情况 

单位：万元 

担保

方 

被担保方 

担保

方持

股比

例 

被担保方最

近一期资产

负债率 

本年度银

证机构担

保授权总

额 

已使用

担保额

度 

本次使用

银证机构

担保额度 

本次担保

后银证机

构授权担

保余额 

此次担保额度

占上市公司最

近一期净资产

比例 

是否

关联

担保 

公司 连云港公司 100% 97.66% 130,000 0 100,000 30,000 56.10% 否 

公司 合同能源公司 65% 97.43% 29,000 0 1,000 28,000 0.56% 否 

1、本次担保前对连云港公司的各类担保累计余额为0万元，本次

担保后的担保累计余额为100,000万元； 

2、本次担保前对合同能源公司的各类担保累计余额为0万元，本

次担保后的担保累计余额为1,000万元； 

（以上担保余额均为已提供且尚在担保期内的余额）。 

三、本次被担保方的各项担保审批额度及担保余额情况 

单位：万元 

被担保方 

商票担保 银证机构担保 总体担保情况 

授权 

金额(含

调剂) 

已用 

金额（含

调出） 

余额 
授权 

金额 

已用 

金额（含

本次） 

余额 

授权 

金额(含

调剂) 

已用 

金额（含本

次） 

余额 

连云港公司 0 0 0 130,000 100,000 30,000 130,000 100,000 30,000 

合同能源公司 1,000 1,000 0 29,000 1,000 28,000 30,000 2,000 28,000 

注：公司授权的合同能源公司商业承兑汇票担保额度为1,000万元，公司将其1,000万元的商业承兑汇

票担保授权额度调剂至重庆国兴棠城置业有限公司，调剂后合同能源公司的商业承兑汇票可用额度为0元

（详见2018年12月27日发布的《关于为子公司商业承兑汇票提供担保的公告》，公告编号：2018-154）。 



四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1、公司名称：连云港财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：连云港市高新区花果山大道 17 号 2 号楼 108 室 

成立日期 : 2017年 5 月 5日 

法定代表人：罗国强 

注册资本： 10,000万元 

主营业务范围：房地产开发经营；房地产信息咨询；机械设备租

赁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与本公司关系：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国兴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

司持有其 100%的股权。 

截止 2017 年末，连云港公司经审计总资产为 215,921.82 万元，

负债总额为 207,089.78 万元，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为 0 万元（包括

担保、抵押、诉讼与仲裁事项），净资产为 8,832.04 万元；2017 年

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9.14万元，净利润-1,167.96 万元。 

截止 2018 年 12 月末，未经审计总资产为 271,409.67 万元，负

债总额为 265,048.12 万元，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为 34,218 万元（包

括担保、抵押、诉讼与仲裁事项），净资产为 6,361.55 万元，2018

年 1-12月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54.23万元，净利润-2,470.50 万元。 

经核查，连云港公司的信用情况良好，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 

2、公司名称：重庆财信合同能源管理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：重庆市江北区红黄路 1 号 1 幢 23 楼 

成立日期: 2015 年 9 月 18 日 

法定代表人：赖钢 



注册资本：5,000万元 

主营业务范围：合同能源管理；节能技术研发、技术咨询；销售：

建筑材料、装饰材料、化工产品（以上经营范围不含危险化学品）、

管材、保温材料、栏杆、门窗、石材、电梯、机电设备、暖通空调设

备、给排水设备、五金交电、金属材料、电器机械及器材、百货、日

用杂品、阀门、电线电缆、卫生洁具、绿化植物、工艺盆景、花卉苗

木、钢材、润滑剂、矿产品、钢结构件、混凝土预制构件、电子产品

（不含电子出版物）、计算机及配件、通讯设备（不含无线电发射设

备及地面卫星接收设备）、仪器仪表、家用电器、消防设备及器材、

环保材料、环保设备、办公用品、食用农产品、工艺美术品。[依法

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] 

与本公司关系：公司持有其 65%的股权。重庆财信环境资源股份

有限公司持有其 35%的股权。 

重庆财信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系由重庆财信集团企业有限公

司的子公司重庆市财信环保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参与投资设立，与我公

司存在关联关系。 

截止 2017年末，合同能源公司经审计总资产为 60,309.33万元，

负债总额为 55,704.30 万元，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为 0万元（包括担

保、抵押、诉讼与仲裁事项），净资产为 4,605.03 万元；2017 年实

现主营业务收入 0万元，净利润-10.68 万元。 

截止2018年12月末，未经审计总资产为202,689.43万元，负债总

额为197,487.80万元，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为0万元（包括担保、抵

押、诉讼与仲裁事项），净资产为5,201.62万元，2018年1-12月实现



主营业务收入6,773.46万元，净利润596.59万元。 

经核查，合同能源公司的信用情况良好，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 

五、担保事项的主要内容 

连云港公司接受担保事项 

（一）公司提供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

1、担保范围：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项下应由借款人支付的借款

本金及利息、违约金、罚息、复利、信托报酬以及其他所有应付费用

（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、仲裁费、财产保全费、差旅费、执行费、评

估费、拍卖费、公证费、送达费、公告费、律师费以及债权人为实现

债权所支付的其它相关费用等）。 

2、担保期限：自主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次日起 3 年。 

（二）国兴建业公司提供的股权质押担保 

1、担保范围：主合同项下全部债权,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、

利息（包括复利和罚息）、违约金、赔偿金、债务人应向质权人支付

的其他款项（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、电讯费、杂费等）、质权人

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（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、仲裁费、

财产保全费、差旅费、执行费、评估费、拍卖费、公证费、送达费、

公告费、律师费等）。 

2、担保方式：国兴建业公司以持有的连云港公司100%的股权提

供质押担保 

3、担保期限：与主合同相同。 

（三）连云港公司提供的土地使用权抵押担保 

1、担保范围：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项下应由借款人支付的借款



本金以及由此产生的利息、罚息、复利、违约金、赔偿金、滞纳金和

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（包括但不限于可能发生的诉讼费、仲裁费、

财产保全费、差旅费、执行费、评估费、登记费、拍卖费、公证费、

送达费、公告费、律师费等）及所有其他应付费用。本合同项下抵押

担保是无条件的、不可撤销的。 

2、担保期限：  

(1)抵押权与主债务同时存在，主债务清偿完毕后，抵押权才消

灭。 

(2)如抵押期限届至，借款人未还清主债务的，则： 

A.抵押权人依法享有的抵押权不变；  

B.抵押人应在抵押期限届满前30天办妥续抵押登记手续。 

3、抵押物：连云港公司持有的土地证号为苏（2017）连云港市

不动产权第0075659号、苏（2017）连云港市不动产权第0075658号的

使用权。 

合同能源公司接受担保事项 

（一）公司提供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

1、担保范围：包括债权本金、利息、违约金、损害赔偿金、实

现债权的费用、因债务人/被担保人违约而给抵押权人造成的损失和

其他所有应付费用。 

2、担保期限：自主合同生效之日至债务履行期届满之后两年止。 

（二）重庆国兴公司提供的抵押担保 

1、担保范围：包括债权本金、利息、违约金、损害赔偿金、实

现债权的费用、因债务人/被担保人违约而给抵押权人造成的损失和



其他所有应付费用。 

2、担保期限：为本抵押合同生效之日至主债务诉讼时效届满之

日止。 

3、抵押物：重庆国兴公司持有的“国兴·北岸江山”项目部分

车位。 

（三）合同能源公司的另一股东——重庆财信环境资源股份有限

公司，根据出资比例，按35%的比例对公司提供反担保，担保形式为

信用担保。 

六、董事会意见 

上述担保事项为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融资担

保，不会增加公司合并报表或有负债，且提供担保所得融资全部用于

生产经营，风险可控；不存在与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

通知》相违背的情形。 

七、累计对内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

截止本公告日，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以及控股子公司相互间提供

的担保余额为 355,419.05 万元，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

41.25%，占净资产的 199.38%；全资子公司重庆国兴置业有限公司、

重庆财信国兴南宾置业有限公司、重庆财信蟠龙置业有限公司、连云

港财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，控股子公司重庆国兴棠城置业有限公司、

威海国兴置业有限公司按房地产行业惯例为商品房买受人提供的住

房按揭贷款担保余额为 205,389.20 万元，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

总资产的 23.84%，占净资产的 115.22%；公司无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

的担保。 



八、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与中铁信托《保证合同》； 

2、国兴建业公司与中铁信托《股权质押合同》； 

3、连云港公司与中铁信托《抵押合同》； 

4、公司与重庆三峡银行《保证合同》； 

5、重庆国兴公司与重庆三峡银行《抵押合同》； 

6、重庆财信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《反担保合同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财信国兴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9年1月22日 




